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关于加强限额以下工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，区、各镇（街道）水投公司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　　现将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〈佛山市关于加强限额以下工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佛建〔2022〕3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关于加强限额以下工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.zip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2年8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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